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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

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胡季强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3,579,085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2,667,320,200股的5.01%；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355,622,5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33%。 2021年9月27日，胡季强将其持有的27,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并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2021年9月28日，胡季强将原质押在中信证券的21,000,000股无限售流

通股进行购回并解除质押。 截至公告披露日，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85,750,000股，占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24.11%，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21%。

2021年9月29日，公司接持股5%以上股东胡季强书面通知，胡季强分别于2021年9月28日和9月29日收到中信证券提供的股份质押和

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办理完结凭证。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2021年9月27日胡季强根据其与中信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27,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1%）质押给中信证券，并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该笔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21年9月27日，购回交易日为2022年9月27

日。

股东名称 胡季强

本次质押（冻结）股份 27,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质押（冻结）时间 2021年9月27日

持股数量 133,579,085股

持股比例 5.01%

合计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01,000,000股

合计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61%

合计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9%

二、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2021年9月28日胡季强根据其与中信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质押在中信证券的本公司21,0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9%）提前进行了购回交易，该等股份解除质押。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胡季强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21,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7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9%

解质（解冻）时间 2021年9月28日

持股数量 133,579,085股

持股比例 5.01%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80,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8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0%

2、胡季强本次解除质押为提前还款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 胡季强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不用于后续质押。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公告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公告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216,284,371 8.11 0 0 0 0

胡季强 133,579,085 5.01 74,000,000 80,000,000 59.89 3.00

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

限公司

5,759,063 0.22 5,750,000 5,750,000 99.84 0.22

合计 355,622,519 13.33 79,750,000 85,750,000 24.11 3.21

公司将持续关注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和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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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6,047,2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6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季强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董作军、独立董事刘恩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金祖成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袁振贤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515,282 99.8290 1,504,630 0.1679 27,300 0.0031

同意增补应春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见附件1），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444,882 99.8211 1,602,330 0.1789 0 0.0000

同意增补尹石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见附件2），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642,982 99.8432 1,404,230 0.1568 0 0.0000

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用途由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调整为“注

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为97,282,88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65%。

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603,982 99.8389 1,443,230 0.1611 0 0.0000

同意在第3项议案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相应修

订；以及遵循《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推进实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

善公司治理的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内容见附件3）

5、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834,064 99.4182 5,213,148 0.5818 0 0.0000

同意根据本次《公司章程》修改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见附件4）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834,064 99.4182 5,213,148 0.5818 0 0.0000

同意根据本次《公司章程》修改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见附件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11,181,791 87.9505 1,504,630 11.8346 27,300 0.2149

2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11,111,391 87.3968 1,602,330 12.6032 0 0.0000

3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

11,309,491 88.9550 1,404,230 11.0450 0 0.0000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11,270,491 88.6482 1,443,230 11.3518 0 0.0000

5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7,500,573 58.9958 5,213,148 41.0042 0 0.0000

6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500,573 58.9958 5,213,148 41.004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4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久华、傅立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经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附件：

1、增补董事简历

2、增补监事简历

3、《公司章程》修改案

4、《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案

5、《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案

附件1

增补董事简历

应春晓，中国籍，女，1974年4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

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应春晓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附件2

增补监事简历

尹石水，中国籍，男，1974年4月出生，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信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

分所专职律师，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专职法律顾问，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法律顾问兼审计与安全管理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现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尹石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附件3

公司章程修改案

一、原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陆亿陆仟柒佰叁拾贰万零贰佰元。 ”

修改为：

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伍亿柒仟零叁万柒仟叁佰壹拾玖元。 ”

二、原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266,732.02万股，为普通股。 ”

修改为：

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257,003.7319万股，为普通股。 ”

三、原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条（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修改为：

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条（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四、原第四章第二节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法定住所或者公司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等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修改为：

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法定住所或者公司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

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五、原第四章第六节第七十六条（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修改为：

第四章第六节第七十六条（四）：“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六、原第五章第一节第九十八条：“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选举的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当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持股比

例在30％以上时，公司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反之，公司董事采取等额选举的方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修改为：

第五章第一节第九十八条：“股东大会在董事、监事选举的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当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在30％

以上时，公司应积极采用累积投票制；反之，可以采取等额选举的方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七、原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二条（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修改为：

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二条（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八、原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二条（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修改为：

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二条（九）:“决定公司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原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六条：“公司收购、出售企业所有者权益资产、实物资产或其他财产以及发生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交易，达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经董事会批准：

（一）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评估报告或验资报告，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值的比例在30%以内（含30％）；

（二）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在30%以内（含30％），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

万元。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超出以上（一）、（二）款标准的，或董事会认为确有必要的，经董事会审核后，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实业投资和租赁、担保等事项，实业投资、租赁、担保等事项其金额达到当年度公司净资

产20%以上的重大项目，应报股东大会批准;属于实业投资、租赁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以上事项，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的，应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修改为：

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六条：“公司进行对外投资，购买或者出售资产，或发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有关交易，

达到以下情形的，应由董事会批准：

（一）对外投资与购买固定资产、股权类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

1、单个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以上至15%以下的相关投资或购买项目；

2、公司实际控制企业通过增资引入外部投资者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且控制权不变更的项目；

3、公司实际控制企业通过增资引入外部投资者且控制权变更的项目。

（二）出售股权类资产、非股权类资产：

出售股权类资产、非股权类资产：公司账面原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和5000万元二者中的孰低者以上、净资产15%以

下的相关出售项目，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以上项目金额低于上述标准，但总裁办公会认为有必要的项目，也可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上述‘对外投资’是指公司发生新设公司、投资新项目、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对现有公司增资等事项；‘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是指公司

对境内外的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等非股权类资产以及对股权类资产的购买或者出售，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

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固定资产是指房产、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股权类资产是指以各种形式出资形成的对子公司及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资

产；金融资产是指股票、基金、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含产业基金）；无形资产是指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特许权、专有

技术等；其他资产是指除上述资产外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资产。

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对外投资、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对重大项目，公司还应根据需要组

织专业人员、专家进行评审，然后报股东大会批准；对虽未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对外投资、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若董事会认为确有必要

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 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12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30%的，均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十、删除原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七条（一）中：“3、银行资信等级必须达到A�级。 ......对不符合以上第6点所列条件的，但公司认为

确有必要的，风险较小的申请担保人，经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可以为其提供担保。 ”其他

内容保留。

十一、原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七条（三）：“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应由董事会审批

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

属于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修改为：

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一十七条（三）：“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

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

属于本章程第四十一条或超过第一百一十七条（二）规定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如发生除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外的交易，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条的交易

标准之一的，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十二、原第六章第一百三十七条：“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

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拟定公司职工的

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修改为：

第六章第一百三十七条：“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

会报告工作；（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

定公司的具体管理制度；......�（七）按程序聘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八）决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

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十三、原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一条：“本章程所称‘以上’ 、‘以内’ 、‘以下’ ， 都含本数；‘不满’ 、‘以外’ 、‘低于’ 、‘多于’ 不含本

数。

修改为：

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一条：“本章程所称‘以上” 、‘以内’ 、‘未超过’ ， 都含本数；‘超过’ 、‘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4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案

一、原第二章第四条（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修改为：

第二章第四条（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二、原第二章第四条（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修改为：

第二章第四条（九）：“决定公司管理机构的设置；”

三、原第二章第四条：“上述‘其他重要事项’主要包括：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的涉及投资、资产处置和收购兼并的议案，涉及改变

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方案报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当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有争议的会计处理情况时需向股东大会所作的情况说明

报告等。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四条：“上述第十六项‘其他重要事项’主要包括：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的涉及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和收购兼并的

议案，涉及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方案报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员工持股计划，当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有争议的会计处理情况时

需向股东大会所作的情况说明报告等。 ”

四、删除原第二章第五条：“董事会就公司投资、资产抵押、租赁的决策权限如下：

1、有权决定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值20％（含20%）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实业投资、资产抵押、租赁事项；

上述说称‘实业投资’是指为公司内部产业项目投资和对外的产业投资，包括新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

2、有权决定单项或一年内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5％（含5％）的风险投资项目；

上述所称‘风险投资’ 包括证券投资项目，所谓‘证券投资项目’是指为认购或购买境内外上市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等所作

的投资，该等投资不以长期（至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持有为目的。

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投资、资产抵押、租赁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对重大项目，公司还应根据需要组织专

业人员、专家进行评审，然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对虽未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投资、资产抵押、租赁事项，若董事会认为确有必要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五、删除原第二章第六条：“公司收购与出售资产（包括企业所有者权益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财产，下同）或者发生《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有关交易，达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由董事会批准：

（一）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评估报告或验资报告，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值的比例在30%以内（含30％）；

(二)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在30%以内（含30％），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万

元。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或者交易超出以上（一）、（二）款标准的，或董事会认为确有必要的，经董事会审核后，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

六、增加第二章第五条：“公司进行对外投资，购买或者出售资产，或发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有关交易，达到以

下情形的，应由董事会批准：

（一）对外投资与购买固定资产、股权类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

1、单个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以上至15%以下的相关投资或购买项目；

2、公司实际控制企业通过增资引入外部投资者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且控制权不变更的项目；

3、公司实际控制企业通过增资引入外部投资者且控制权变更的项目。

（二）出售股权类资产、非股权类资产：

出售股权类资产、非股权类资产：公司账面原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和5000万元二者中的孰低者以上、净资产15%以

下的相关出售项目，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以上项目金额低于上述标准，但总裁办公会认为有必要的项目，也可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上述‘对外投资’是指公司发生新设公司、投资新项目、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对现有公司增资等事项；‘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是指公司

对境内外的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等非股权类资产以及对股权类资产的购买或者出售，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

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固定资产是指房产、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股权类资产是指以各种形式出资形成的对子公司及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资

产；金融资产是指股票、基金、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含产业基金）；无形资产是指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特许权、专有

技术等；其他资产是指除上述资产外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资产。

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对外投资、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对重大项目，公司还应根据需要组

织专业人员、专家进行评审，然后报股东大会批准；对虽未超过以上限额的公司对外投资、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若董事会认为确有必要

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购买与出售资产事项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12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30%的，均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增加第二章第六条：“有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资产核销的董事会审批权限：

（一）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公司当年度单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的,需

提交董事会审批。

以上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包含按照公司信用政策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及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所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

（二）资产核销：

公司单笔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按折旧、摊销后的账面余额）或资金（含往来款）超过1000万元且未超过1亿元的资产核销

事项，应提请董事会批准。

单笔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按折旧、摊销后的账面余额）或资金（含往来款）超过1亿元的资产核销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八、增加第二章第七条：“公司发生对外捐赠和赞助事项，达到以下情形的，应由董事会批准：

公司单项或对同一受益人当年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但未超过1亿元的对外捐赠和赞助，需提请董事会批准。

公司单项或对同一受益人当年累计金额如超过1亿元的对外捐赠和赞助，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对外捐赠’是指公司以公司名义在帮助社会抵抗自然灾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救助危困群体、增加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活

动中捐赠公司资产的行为；‘对外赞助’指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不相关的各种非广告性质支出，包括公益性赞助和其他非商业性赞

助。 ”

九、增加第二章第八条：“公司本级发生资产抵押事项，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以下的，应由董事

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级连续12个月累计发生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20％以上的资产抵押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

十、原第二章第七条：“董事会有权决定单项或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10％（含10％）的委托理财、委托

贷款事项，超过限额的须报经股东大会批准。 ”

修改为：

第二章第九条：“董事会有权决定合并报表范围外实施的且连续12个月累计发生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20％以下的财务资

助、委托贷款事项，超过以上限额的需报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有权决定连续12个月累计发生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20％以下

的委托理财事项。 ”

十一、原第二章第八条：“公司（包括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担保额在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20%以内（含20%）

的，由董事会审议决定。

超过上述限额的对外担保，或者属于《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十条：“公司发生担保事项，达到以下标准的，应由董事会批准：

（一）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实施的单笔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或担保企业原存续内部担保余额在1亿元以上的担保事项；

（二）连续12个月内实施的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担保总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以下的担保事项；

超出（二）所述限额的对外担保，或属于《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 ”

十二、原第二章第九条：“公司（包括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3000万

元以内（不含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以上（含0.5%）5%以内（不含5%）的，由董事会审议决定；

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并且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5%以上（含5%）的重大关联交易，须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以上关联交易总额的计算（包括规定期限内累计）方法，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十一条：“公司（包括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下

的关联交易；以及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与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二者中的孰高以上、净资产5%以下的关联交易由

董事会审议决定；

与关联人（包含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的关联交易，须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以上关联交易总额的计算（包括规定期限内累计总额）方法，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

十三、增加第二章第十二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上第五条至第十一条所列事项若需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单位履

行前置审核（审批）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

十四、原第二章第十条：“为减少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可以将其职权范围内的部分事项，在确保公司运作安全与高效的前

提下，授予董事长或总裁行使或决策。 但董事会有权否决或者变更董事长或者总裁决策的经董事会授权的事项。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十三条：“为减少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可以将其职权范围内的部分事项，在确保公司运作安全与高效的前提下，

授予董事长或总裁行使或决策；但公司重大事项应当由董事会集体决策，不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或总裁行使。董事会

有权否决或者变更董事长或者总裁决策的经董事会授权的事项。 ”

十五、原第三章第十七条：“会议通知的内容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

项内容，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

修改为：

第三章第二十条：“会议通知的内容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对于提供的会议资料，

若有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完整或者论证不充分的，可以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会议或者延期审议该事项，董事会应

当予以采纳，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

十六、原第六章第四十条：“在本规则中，‘以上’ 包括本数。 ”

修改为：

第六章第四十三条:“在本规则中，‘以上’ 、‘未超过’ 包括本数，‘以下’ 、‘超过’不含本数。 ”

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出上述修订后，相应章节条款排序依次顺延调整。

附件5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案

原第四章第二十条“公司应当在公司法定住所或者公司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

行使表决权。 ”

修改为：

第四章第二十条“公司应当在公司法定住所或者公司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

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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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回购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4日实施完毕股份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97,282,88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65%，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5,149,682.93元（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转换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股票来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2019-101号《公司关于股份回购

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9�月 13日、2021�年9月 29�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用途由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用于转换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调整为“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为97,282,8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本次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2,667,320,200股变更为2,570,037,319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9�月 14�日、2021�年9�月30�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2021-050号《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提示性公告》和临2021-059号《公司 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

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方式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1、申报期间：2021�年9月 30�日至 11�月 15日。

2、申报联系方式：

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接待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310052；

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 8:30�至 17:00；

联系人：陈芳，王洁；

联系电话：0571-87774828，87077910；

邮箱：wangjie@conbagroup.com。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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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十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9月29日在杭州市滨江

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26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

到董事9人。独立董事董作军、刘恩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独立董事吕久琴、吴永江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

进行表决。会议由胡季强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尹石水、吴仲时、叶剑锋、公司董事会秘书金祖成和律师陶久华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选举应春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表

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司临2021—062号《关于副董事长辞职及选举副董事长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5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

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

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 因董事胡北为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视明公司” ）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胡

季强与董事胡北为父子关系，基于该两位董事对本次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事项的独立商业判断可能受到影响，申请对本项议案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公司临2021—064号《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公告》）

为进一步聚焦和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同时为了公司控股80%的子公司珍视明公司能更好地抓住眼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机，同意

公司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珍视明公司42%股权。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623号《资产评估报告》，珍视明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为3,454,000,000元（人民币，下同），本公司持有珍视明公司42%股权相应的评估价值为1,450,680,000元。根据《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珍视明公司在国内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用品业务领域具备的优势

和地位等因素，并综合参考类似产权市场行情、交易案例以及资本市场相关板块领域估值情况，同意公司以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4,

000,000,000元作为转让底价依据，即公司以不低于1,680,000,000元的挂牌底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

权。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及最终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若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本公司对珍视明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下降到38%，本公司拟和包括引进的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股东将根据规范和市场化治理需要对珍视

明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预计改组完成后本公司委派的董事在珍视明公司董事会席位中占比少于半数，珍视明公司将不再成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也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结果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文件，

并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1—065号《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100%股

权的公告》）

为聚焦发展公司中药大健康产业核心业务，进一步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在浙江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拜特公司” ）100%股权。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566�号《资产评估报告》，贵州拜特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的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03,643,612.64元（人民币，下同），本公司持有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203,643,612.64元。 综合考虑

资产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贵州拜特公司等情况， 同意公司以不低于203,643,613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公司

100%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结果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文

件，及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及最终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若本次股权转让交

易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贵州拜特公司股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1—066号《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决定于2021年10月15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如下：

审议《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议案》。

会议其他有关事项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明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0日

附件：人员简历

应春晓，中国籍，女，1974年4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

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应春晓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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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主席应春晓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于2021年9月13日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

意增补尹石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主席应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公司于2021年9

月29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3票全票通过选举尹石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监事

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9月30日

附件：人员简历

尹石水，中国籍，男，1974年4月出生，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信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

分所专职律师，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专职法律顾问，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法律顾问兼审计与安全管理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现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尹石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1-06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

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和风险提示：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康恩贝）为进一步整合资源聚焦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打造浙江省中医药

健康产业主平台，同时为了公司下属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视明公司）能更好地抓住眼部护理及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时

机，激发珍视明公司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动能，公司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珍视明公司42%股权。

2、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的资产评估结果，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3,454,000,000元（人民币，下同），

本公司持有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相应评估价值为1,450,680,000元。公司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资产

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珍视明公司在国内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用品业务领域具备的优势和地位等因素，并综合参考类似产权市场行情、交

易案例以及资本市场相关板块领域估值情况， 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以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4,

000,000,000元作为转让底价依据，即公司以不低于1,680,000,000元的挂牌底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

3、公司本次拟向2家或2家以上、不超过5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条件的受让方转让42%珍视明股权，其中任何一家受让方及

其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受让股权的比例不超过珍视明公司股权的30%。 若本次股权转让成功，本公司对珍视明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下降到

38%，但仍将保持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本公司拟和包括引进的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股东将根据规范和市场化治理需要对珍视明公司董事

会进行改组，预计改组完成后本公司推选委派的董事在珍视明公司董事会席位中占比少于半数，珍视明公司将不再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也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本次公司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则规定，本次交易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5、公司本次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事项还将按规定在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获通过后，在产权交易所进行正式公开挂牌披露和

交易，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及最终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

规定，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交易可能存在如下风险：

（1）存在该转让事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能否获得批准通过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本次股权转让在浙江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

牌期满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使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公司与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的受让方签署标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后，可能需

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反垄断审查等，存在因相关审查能否获得通过及通过时间的不确定性，而使本次交易完成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也

存在因相关审查未获通过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完成的风险。

（2）预计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及珍视明公司董事会改组后，珍视明公司将不再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存在本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可能短期内出现下降所带来的风险；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本公司在产业布局方面无法合理利用本次交

易获得的充裕资金，将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达预期的风险。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20年7月，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

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浙江省国资委。近一年多来，公司的经营业绩已实现企稳回

升，经营发展势头良好，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也已落地。从省国贸集团医药健康产业和康恩贝“十四·五”规划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出发，公司为进一步聚焦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提供更多资源，持续发掘和提升公司价值，同时为了珍视明公司能更好地抓住眼部护理及健

康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机， 并能依托资本市场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 公司拟通过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珍视明公司

42%股权，为其引入新的投资者。

（二）批准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2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拟挂牌转让所持珍视明公司42%股权事项在浙江

产权交易所进行信息预披露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珍视明公司42%股权进行正式挂牌前的

信息预披露，公开征集拟转让股权的潜在受让方。

现有关对珍视明公司的审计、资产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珍视明公司42%股权。根据坤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623号《资产评估报告》，珍视明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454,000,000元（人民币，下同），本公司持有珍视明公司42%股权相应的评估价值为1,450,680,000元。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珍视明公司在国内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用品业务领域具备的优势和地位等因素，

并综合参考类似产权市场行情、交易案例以及资本市场相关板块领域估值情况，同意以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4,000,000,000元

作为转让底价依据，即公司以不低于1,680,000,000元的挂牌底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结果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并办理完成此项交

易有关的各项手续。

公司拟在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完成后，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信息预披露时间到期后进行正

式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

二、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本公司

2、受让方：为本公司拟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的符合规定条件的受让方，现暂未确定，与本公司暂不构成关联关系。

因本次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后，本公司持股比例将下降至38%，为了在引进投资者后既能够有效激发珍视明公司的市场化和专

业化的发展动能，又能够确保珍视明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稳定与发展，本公司拟仍保持珍视明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 为此，根据《企

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公司拟对股权受让方设置合理、必要的资格条件，具体如下：

（1）拟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拟受让

方应符合相应的条件。

（2）拟受让方需要以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联合方式共同受让（不接受五个以上主体的联合受让）全部标的股权，其中任何单一拟受

让方主体受让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不超过30%。

（3）拟受让方主体之间不具有同一控制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06年08月16日

2、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迎宾大道218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3789743169E

5、法定代表人：徐发红

6、经营范围：滴眼剂(含激素类)、滴鼻剂、滴耳剂(含激素类)、喷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含激素类)的生产、研发,(含中药前处理和提

取)；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保健食品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开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电子产品及软件的开发与销

售；化妆品的生产、研发、销售；五金机械、仪器仪表、建筑材料(化学危险品除外)、纺织品、健身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文化用品、运动用

品、日化用品开发、生产、销售；光学仪器,光学眼镜、镜片、镜架及配套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科技及经济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经营

权；按摩器材、电光源产品、照明设备、灯具开发、生产和销售；服装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珍视明公司80.00%股权，兰溪市珍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珍视明公司20%股权。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18年11月，珍视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通过设立的持股平台企业兰溪市珍亮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出资对珍视明公司进行增资，取得珍视明公司20%的股权。

（二）子公司情况

珍视明公司拥有4家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金额：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江西珍视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批发和零售业 200.00 100.00%

江西珍视明光学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批发和零售业 300.00 100.00%

抚州贝尔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制造业 1,061.32 100.00%

江西珍视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批发和零售业 1,000.00 100.00%

（三）业务等情况

1、产品情况

珍视明公司专业从事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以生产五官科用药、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为主。 经过50余年的发展，珍视明公司积累了丰

富的产品资源，产品覆盖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和眼科药品两大类。 眼部护理及健康系列产品主要用于眼部护理，缓解视觉疲劳、保护眼部

和视力健康，目前拥有眼贴、蒸汽眼罩、洗眼液三大品类；眼科药品主要针对假性近视、感染炎症、白内障、干眼症等造成视力障碍的眼科疾

病，目前拥有48个药品品种（其中国家医保品种25个、国家基本药物6个、独家品种3个）。 药品中滴眼液品种有38个，主营产品四味珍层冰

硼滴眼液（珍视明滴眼液）是原创产品，已成功上市20余年，是我国中药类OTC滴眼液的领先品牌；此外还有夏天无滴眼液、复方尿维氨

滴眼液、庆大霉素双氯芬酸钠滴眼液等多个独家或首创品种。

2、生产情况

珍视明公司生产厂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218号），厂区占地面积110,271.00㎡，房建筑面积24960㎡，其中生产厂

房占地22427㎡，道路20000㎡，工厂现有职工300余人(不包含杭州销售人员和子公司人员)。 产能情况如下表：

厂房 生产线 产能

201厂房(药品生产线)

制剂一线 多剂量滴眼液2500万支/年；一次性滴眼液2700万支/年

制剂二线 圆形瓶滴眼液2500万支/年；喷雾剂1250万支/年

制剂三线 激素类滴眼液1700万支/年；鼻喷雾剂750万支/年

101厂房(非药品生产线)

护眼贴生产线 14000万袋/年

化妆品类眼膜生产线 6000万袋/年

眼部护理液生产线 750万瓶/年

珍视明公司现有产能用于生产药品、眼贴、眼膜产品，另外眼罩、洗眼液产品主要由其他厂家代工生产。

3、销售情况

2020年，珍视明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12亿元，其中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收入5.12亿元、眼科药品收入2.61亿元；2021年1-6月，珍视明

实现销售收入5.16亿元，其中眼部产品收入4.82亿元，包括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2.98亿元、眼药品1.84亿元。

（1）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销售情况

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销售，近几年来，“珍视明”品牌热敷眼罩（蒸汽型护眼贴）、护眼贴和洗眼液等眼部护理

及健康产品销售快速增长，2020年珍视明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同比2019年增长59.2%，发展势头强劲。 目前“珍视明” 牌眼

部产品已成为国内市场眼健康领域的知名品牌，至今拥有用户超过1100万，“珍视明” 天猫旗舰店的粉丝数超420万，已具备一定的市场

优势。

（2）药品销售情况

药品主要通过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进行销售，目前已覆盖公立医疗机构7742家，零售客户67093家（直供连锁192家、连锁药店66901

家），医疗机构终端及零售终端销售比例分别约为15%和85%。 2020年实现处方药销售1.29亿元，非处方药销售1.60亿元。 2021年5月珍视

明玻璃酸钠滴眼液已纳入15个省和1个直辖市（上海市）合计4242家医院集采使用，后续有望进一步增加销售收入。

4、无形资产情况

珍视明公司注重品牌建设工作，历年获得“中国药品品牌百强” 、“中国药店店员推荐最佳品牌” 、“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 其中“珍

德” 商标于2012年被成功认定为江西省著名商标；“珍视明”商标于2012年12月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1）商标情况

珍视明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拥有186项国内商标和1项涉外商标，主要产品相关的注册商标见下表:

基于对“珍视明”商标的长期使用和培育，“珍视明”品牌及价值不断成长壮大，对打造珍视明公司核心竞争力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

用。

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珍视明”眼科药品为中国城市零售药店中成药眼科外用药第一品牌；根据天猫生意

参谋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双十一期间，天猫珍视明护眼旗舰店双十一销售额为居家日用品类销售额第一名，珍视明牌眼罩、眼贴、洗眼

液均分别斩获行业第一。

（2）专利情况

珍视明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已获授权的专利有77项，其中主要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1 一种适合于眼科用药的珍珠层粉水解的工艺 ZL03128858.8 2003.5.21

2 一种复方尿维氨滴眼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14194.6 2011.12.13

3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ZL201210082380.9 2012.3.27

4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及制备方法 ZL201210082326.4 2012.3.27

5 一种非最终灭菌的无菌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及制备方法 ZL201410463327.2 2014.9.12

6 一种制备非最终灭菌的无菌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的检测方法 ZL201410463308.X 2014.9.12

7 一种五轴三自由度机械手臂内包材传递系统 ZL201410059224.X 2014.2.21

8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中指标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ZL201711210212.2 2017.11.27

9 一种眼部护理发热片及制备方法 ZL201711209933.1 2017.11.27

10 一种滴眼液全自动无菌灌封生产线 2020108846822 2020.8.28

11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指纹图谱的建立方法及其指纹图谱 2019109209890 2019.9.27

以上专利技术已被运用于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生产工艺等各方面， 使珍视明公司产品在行业竞争中获得了有利地位，在

同行业中处于一定领先水平。

（3）土地使用权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性质 终止日期 坐落 面积（㎡） 所有权人

1

抚金国用(2006)

第 017�号

出让工业 2052.09.27

抚州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218

号）

110,271.00 珍视明公司

2

抚 国 用 （2006） 第

050012�号

出让工业 2056.2.24

抚州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218

号）

19,999.27 抚州贝尔

珍视明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拥有2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表：

（4）药品（再）注册批件

序号 药品名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剂型

1 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国药准字H36020140 2020-04-30 滴鼻剂

2 硼酸冰片滴耳液 国药准字H36022451 2021-03-18 耳用制剂

3 盐酸羟甲唑啉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73742 2017-01-24 滴眼剂

4 盐酸麻黄碱滴鼻液 国药准字H36020111 2021-01-20 滴鼻剂

5 硝酸毛果芸香碱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03140 2019-12-03 滴眼剂

6 玻璃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217049 2021-06-24 滴眼剂

7 醋酸可的松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38 2021-01-20 眼用制剂

8 氯霉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53 2020-03-04 滴眼剂

9 阿昔洛韦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93762 2018-12-17 眼用制剂

10 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93749 2018-12-21 眼用制剂

11 乳酸环丙沙星滴眼液 国药准字H10940046 2021-01-20 滴眼剂

12 右旋糖酐70甘油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84022 2018-12-17 眼用制剂

13 色甘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59901 2020-04-30 眼用制剂

14 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1866 2020-03-04 滴眼剂

15 夏天无滴眼液 国药准字Z36020631 2020-06-24 滴眼剂

16 牛磺酸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1933 2020-06-24 眼用制剂

17 法可林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2395 2021-01-20 眼用制剂

18 托吡卡胺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28 2020-06-24 滴眼剂

19 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84017 2020-04-30 眼用制剂

20 托吡卡胺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29 2020-06-24 滴眼剂

21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83299 2017-09-30 滴眼剂

22 口腔炎喷雾剂 国药准字Z20055482 2020-05-06 喷雾剂

23 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国药准字H20010780 2020-05-22 喷雾剂

24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23092 2017-02-21 滴眼剂

25 盐酸环丙沙星滴耳液 国药准字H20073736 2017-02-21 滴耳剂

26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63252 2016-07-28 眼用制剂

27 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27 2021-01-20 滴眼剂

28 萘敏维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73912 2017-05-15 眼用制剂

29 复方硫酸新霉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1864 2020-04-30 滴眼剂

30 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国药准字H36020103 2021-01-21 滴鼻剂

31 硫酸庆大霉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00 2021-01-20 滴眼剂

32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国药准字Z10880003 2020-05-06 滴眼剂

33 复方尿维氨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83276 2017-09-30 滴眼剂

34 盐酸林可霉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2380 2021-01-20 眼用制剂

35 氯霉素滴耳液 国药准字H36020126 2021-01-20 滴耳剂

36 氢化可的松新霉素滴耳液 国药准字H36022341 2020-04-30 耳用制剂

37 地塞米松磷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01 2021-01-20 滴眼剂

38 右旋糖酐70甘油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93798 2018-12-17 滴眼剂

39 氧氟沙星滴眼液 国药准字H10950298 2020-04-23 滴眼剂

40 利巴韦林滴鼻液 国药准字H19993012 2021-01-20 滴鼻剂

41 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53470 2020-04-30 眼用制剂

42 醋酸氢化可的松滴眼液 国药准字H36020131 2021-01-20 滴眼剂

43 阿昔洛韦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174106 2018-12-17 眼用制剂

44 庆大霉素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73911 2017-01-24 眼用制剂

45 盐酸氮?斯汀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090032 2018-05-30 滴眼剂

46 利巴韦林滴眼液 国药准字H19993011 2020-06-24 滴眼剂

47 萘敏维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205008 2020-07-16 眼用制剂

48 玻璃酸钠滴眼液 国药准字H20203143 2020-04-09 滴眼剂

（四） 财务情况根据珍视明公司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截止2021年6月底财务报表，

珍视明公司最近3年及1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总额 27,232.66 30,981.39 28,468.78 41,822.80

负债总额 8,865.67 11,857.58 12,408.17 19,524.26

所有者权益 18,366.99 19,123.81 16,060.61 22,298.54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1-6月

营业收入 45,146.08 51,022.84 81,203.25 51,575.63

营业成本 15,684.37 16,740.14 30,019.69 16,197.89

净利润 3,781.54 5,625.73 9,579.57 6,799.32

（五）清产核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9596号），以2021年6月30日为

审计基准日，珍视明公司（合并报表）的总资产为418,227,995.17元，总负债195,242,553.57元，所有者权益222,985,441.60元，2021年

1-6月营业收入515,756,267.15，利润总额81,457,125.52元，净利润67,993,225.11元。

四、资产评估情况及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一）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重组涉及的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623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2021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

对珍视明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的评估情况如下：

（1）收益法评估测算结果

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2,312,000,000.00元， 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222,985,

441.60元相比，评估增值2,089,014,558.40元，增值率为936.84%。

（2）市场法评估测算结果

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市场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3,454,000,000.00元， 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222,985,

441.60元相比，评估增值3,231,014,558.40元，增值率为1,448.98%。

评估报告最终采用市场法的评估测算结果3,454,000,000.00元作为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珍视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 3,454,000,000�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 2,312,000,000�

元，两者相差 1,142,000,000�元，差异率 49.39%。

经分析，评估专业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根据珍视明公司的发展思路，目前眼罩、滴眼液等产

品在细分领域内已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了很好的现金牛产品，第一阶段目标是强化现有产品市场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消费品类

延长生命周期，提升企业价值；第二阶段，从“消费型”向“功能性”延伸，开发具有一定功能性的产品（如美瞳、具有一定治疗功能的眼药

水等），拓展新用户市场，建立竞争壁垒，通过自主研发、外延式并购补充产品布局，形成未来新的业务增长点；第三阶段，打造具有消费品

+功能型产品的消费眼科集团，未来形成覆盖眼科耗材、眼科消费品、眼科药品的一体化眼科集团。 本次评估时，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盈

利预测主要系基于第一阶段的目前成果，适当考虑了第二阶段的部分延伸（主要为美瞳业务）情况，对于其他尚未明确的新业务并未进行

充分考虑。评估专业人员在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均基于上述盈利预测基础进行了考虑。在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对同行业上

市公司的选取综合考虑可比公司与珍视明公司在业务类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可比性，

最终确定莎普爱思、云南白药和兴齐眼药作为可比公司，选取的可比上市公司与珍视明公司处于同一细分行业，具有与珍视明公司相类似

的发展空间与预期，资本市场给予该类公司的市场定价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存在溢价，由此造成市场法和收益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具有鲜明的市场交易特征，评估专业人员认为，市场法评估测算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珍视明公司的市场价值，更适用

于本次评估目的。 故取市场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人民币 3,454,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叁拾肆亿伍仟肆佰万元整)作为珍视明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经省国贸集团按规定核准。

（二）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珍视明公司在国内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用品业务

领域具备的优势和地位等因素，并综合参考类似产权市场行情、交易案例以及资本市场相关板块领域估值情况，本公司拟以珍视明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40亿元人民币作为转让底价依据，即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转让底价为16.8亿元人民币。

五、本次转让的必要性、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

珍视明公司主要从事眼部护理及健康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珍视明公司已具有品牌知名度、用户基础、团队

运营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在优势，现已成为国内眼科药品和眼部护理用品领域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 在广大消费者追求美好健康生活

的时尚潮流和消费升级的不断推动下，眼部护理及健康产品市场现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市场容量巨大、前景广阔。 本次公司转让部分股权

为珍视明公司引入新的投资者，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引进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优化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人

才引进与激励机制等，更好地抓住眼部护理及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机会，以更灵活的机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巩固提高优势地

位和发展壮大；同时也将为本公司进一步聚焦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有利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加快提

升公司价值。

（二）目的

公司本次转让珍视明公司部分股权主要是基于省国贸集团和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为公司实现“十四·五” 战略目标，为进一步

加强珍视明公司在眼部护理及健康领域的比较优势，推动其加快发展而作出的审慎决策。

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截止今年六月末，公司已经基本消化了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多重冲击和困难造成的不利影响，经营业

绩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在“十四·五”期间，公司将抓住有利时机， 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遵循，通过转让所持珍视明公司股权，将所

获资金投入到中药大健康产业的创新中药研发、推进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上，加快打造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主平台步伐。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可获取较为可观的回报与资金，增加公司的现金，改善公司资产流动性，增加总资产、净资产，降低资产负

债率，有效改善公司基本面；还可助力公司进一步理顺业务架构，为聚焦和加速发展公司中药大健康业务提供更多资源，持续提升公司价

值。

2、对珍视明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激发珍视明公司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动能，有利于珍视明公司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更多人才，增

强发展潜力，打开发展空间，化解因发展所需资源投入不到位、人才不足等因素可能导致的竞争力下降，激励管理团队进一步提高经营业

绩。

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本公司对珍视明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下降到38%，但仍将保持该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本公司拟和包括引进

的新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股东将根据规范和市场化治理需要对珍视明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对董事会进行改组，预计改组完成后，本公司委派

的董事在珍视明公司董事会席位中占比将少于半数，珍视明公司将不再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也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转让完成后，因本公司仍将保持珍视明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按权益法核算。 本公司将与包括新引进的投资者在

内的全体珍视明公司股东一起，继续支持和帮助珍视明公司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并共同分享珍视明公司未来成长的收益和价值。

3、本次交易预计的损益影响

如上所述，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预计在珍视明公司董事会改组后，珍视明公司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

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

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

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经公司初步测算，若本次股权转让以挂牌底价完成交易，预计将增加本公司净利

润约23亿元，对本公司业绩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上述对本公司业绩预计的影响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具体影响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

1、本项议案若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能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不确定性风险。

2、由于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若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存在股权转让无法完成的风

险。

3、公司与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的受让方签署标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后，可能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反垄断审查等程序，相

关审查能否获得通过及通过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使本次交易完成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也存在因相关审查未获通过而导致本次交易

无法完成的风险。

（二）与公司相关的其他主要风险

1、公司主营业务规模下降风险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及珍视明公司董事会改组后，珍视明公司将不再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存在本

公司营业收入规模短期内出现下降可能带来的风险。

2、公司所获取资金的使用效率不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本公司在产业布局方面无法合理利用本次交易获得的资金，将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达预期的风险。

七、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权资产拟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珍视明公司债权债务处置和员工安置问题，珍视明公司职工劳动关系不因本次转让发生改变。

3、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为珍视明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珍视明公司理财，以及珍视明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形。

4、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因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挂牌底价

16.80亿元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26亿的15%，本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就标

的股权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等流程。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合并）》（天健审〔2021〕9596�号）；

3、《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重组涉及的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2021〕623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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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0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0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0月15日

至2021年10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项议案已获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事项详见2021年9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胡季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2 康恩贝 2021/10/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

帐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传真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高新经济开发区滨江经济园滨康路568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芳、汪鸯

电话：0571-87774828，87774827

传真：0571-87774722

邮箱：chenf@conbagroup.com，wangyang@conbagroup.com

邮政编码：310052

3、登记时间：2021年10月12日至10月14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6：00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而影响到正常投票，后续进程则按照当日通知或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要求进行。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0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1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珍视明公司42%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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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和选举副董事长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副董事长辞职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罗国良先生的辞职报告，罗国良先生

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正式生效。 辞职后罗国良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

罗国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罗国良先生在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的规范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罗国良先生在

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与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副董事长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结合公司深化混改方案落

地后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和不断完善治理和经营发展需要，鉴于罗国良董事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选举应春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0日

附件：应春晓女士简历

应春晓，中国籍，女，1974年4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

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应春晓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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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聚焦发展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康恩贝）中药大健康产业核心业务，进一步调整优化资源配

置，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拜

特公司）100%股权；

2、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的评估结果，贵州拜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03,643,612.64元，本公司持有

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203,643,612.64元。 综合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贵州拜特公司等情况， 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不低于203,643,613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结果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及办理完成此

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贵州拜特公司股权。

3、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因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将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等流程，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及最终

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持续披露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

进展情况。

5、由于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若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存在股权转让无法完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1、公司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后情况

公司2014年、2015年分别收购贵州拜特公司51%和49%股权。 收购以后贵州拜特公司经营业绩较好，2014至201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4.85亿元、6.86亿元、6.40亿元、10.50亿元、17.83亿元和14.1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07亿元、4.17亿元、3.88亿元、3.45亿元、3.73亿元和2.84

亿元，贵州拜特公司对本公司业绩贡献较大。 尤其是执行“两票制”后，贵州拜特公司2017年和2018年营业收入占本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20%和26%，净利润的占比分别为48%和46%。 贵州拜特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主导品种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多年来该产品

每年的销售收入占贵州拜特公司营业收入的95%以上。 自收购贵州拜特公司以后，公司历年累计收到贵州拜特公司分红款计21.13亿元。

2019年下半年起，受国家卫健委出台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和随后医保支付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环境变化影响，丹参川芎嗪注

射液销售出现持续性大幅下降，至2020年下半年起已几无市场销售，且难以逆转，导致贵州拜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大幅亏损，陷入经营

困境。 贵州拜特公司已于2019年12月份起暂停丹参川芎嗪注射液生产，并于2021年2月23日注销了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注册证（批准文号

为“国药准字 H52020959” ，规格为5ml），贵州拜特公司其他产品也于2020年12月下旬起陆续停产。 根据有关要求，贵州拜特公司于

2021年1月向药监部门提出停产申请并进行了备案，截至目前，贵州拜特公司生产活动仍处于停止状态。

2、与收购贵州拜特公司有关的商誉和资产减值计提情况

2014年4月公司收购贵州拜特公司51%股权时，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贵州拜特公司，根据购买日按合并成本与取得贵州拜

特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包含无形资产评估增值13,100万元）份额的差额确认商誉74,049.15万元。 因前述2019年下半年起国家

政策调整影响，导致贵州拜特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显著下降，基于贵州拜特公司生产经营现状及未来预期，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2019年度和2020年度对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形成商誉和无形资产合计计提减值准备81,946.12万元；计

提完成后，公司因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所形成的商誉和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均为0万元。 （详见2020年4月28日公司临2020—035号《公

司关于计提2019年度商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和2021年4月21日公司临2021—018号《公司关于

计提2020年度商誉、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曾积极努力帮助贵州拜特公司脱困，但受制于医药行业政策和市场变化等多种因素收效有限。 2020年7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省国贸集团有关战略部

署和要求公司加快了资产和业务结构的调整。今年，结合公司进一步整合聚焦资源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核心业务的需要，经研究拟决定处

置出售所持贵州拜特公司股权。

经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通过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贵州

拜特公司100%股权进行正式挂牌前的信息预披露，公开征集拟转让股权的潜在受让方。 现挂牌预披露时间已到期。 因有关对贵州拜特公

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现拟进行正式公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

（二）批准情况

2021年9月29日，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11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贵州拜特100%股权的议案》，无

反对和弃权票。 会议通过决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566�号《资产评估报告》，贵州拜特公司在评估基准

日2021年4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03,643,612.64元， 本公司持有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203,643,

612.64元。 综合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贵州拜特公司等情况，同意公司以不低于203,643,613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结果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

（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及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

二、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本公司

2、受让方：为本公司拟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的受让方，暂未确定，与本公司暂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工商基本信息

1、名称：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新材料产业园

4、法定代表人：赖忠义

5、注册资本：12,5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1994年7月16日

7、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生产、销售：药品、消毒杀菌产品、保健

品。 ）

8、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

（二）子公司情况

贵州拜特公司下设一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全资孙公司。

子公司贵州拜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贵州拜特销售公司 ” ）， 成立于2017年3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191MA6DTW3A6P，注册地址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龙大道旁贵州博凯物流园办公楼五楼，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赖忠义。 贵州拜特销售公司以医药经销为主营业务，负责经销贵州拜特的产品。

孙公司贵州拜特医药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由贵州拜特销售公司出资设立， 成立于2019年10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191MA6J1KAF1F，注册地址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龙大道旁贵州博凯物流园办公楼五楼，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赖忠义，该公司主要从事医药市场管理服务。

（三）业务概况

1、产品及生产情况

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贵州拜特公司核心产品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销售出现大幅下降且难以逆转，导致贵州拜特

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亏损，陷入经营困境。 为控制和减少市场销售风险，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贵州拜特已于2019年12月份起暂停丹参川芎嗪

注射液生产，并于2021年2月23日注销了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注册证（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52020959” ，规格为5ml）。贵州拜特公司其

他产品的产销规模均较小，出于企业运营成本的经济性考虑，其他产品于2020年12月下旬起陆续停止生产。 根据有关要求，贵州拜特公司

已于2021年1月向药监部门提出停产申请并进行了备案。 截至目前，贵州拜特公司生产活动处于停止状态。

贵州拜特公司现有厂区占地面积65,842m2，厂房建筑面积51,385.77m2，建筑包括提取及前处理车间、综合制剂厂房(含库房)、综合

楼等设施。

2、无形资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

贵州拜特公司现有土地使用权共2宗，土地面积合计111,365.50平方米，分布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新材料产业园，具体情况

如下表：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性质 终止日期 开发程度 面积（㎡）

1

黔 (2018) 白云区不动产权第0006962、0006960、

0006959、0006963、0007058、0006961、0006957、

0006958号

出让工业 2057年3月 五通一平 65,842.00

2 白土国用(2013)第057号 出让工业 2063年5月 五通一平 45,523.50

（2）除土地使用权外，贵州拜特公司目前还拥有29项药品注册批件、26项专利和16项商标。

（四）财务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贵州拜特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2651号）以及贵州拜特公司提供的截止2021年8月

底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贵州拜特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总资产 24,066.08 18,978.58

总负债 3,886.54 546.54

所有者权益 20,179.54 18,432.04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1-8月

营业收入 19,553.06 1,741.20

营业成本 5,268.66 701.63

净利润 -7,972.11 -1,747.50

（五）清产核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基准日为2021年4月30日的《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合

并）》天健审[2021]9255号，截止审计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贵州拜特公司经审计总资产207,487,831.66元，总负债14,138,939.30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193,348,892.36元。

四、资产评估及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一）资产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贵州拜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

转让涉及的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566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4月30日。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贵州拜特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贵州拜特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199,473,970.51�元，评估价值210,409,194.81�元，评估增值10,935,224.30�元，增值率

为 5.48%；负债账面价值 6,765,582.17元，评估价值 6,765,582.17� 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192,708,388.34� 元，评估价值 203,643,

612.64�元，评估增值10,935,224.30�元，增值率为 5.6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023,027.34 4,626,855.42 1,603,828.08 53.05

二、非流动资产 196,450,943.17 205,782,339.39 9,331,396.22 4.75

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

40,000,000.00�41,087,

229.39� 1,087,229.39�

2.72

41,087,229.39 1,087,229.39 2.72

固定资产 114,173,253.17 116,960,320.00 2,787,066.83 2.44

无形资产 42,277,690.00 47,734,790.00 5,457,100.00 12.91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42,277,690.00 42,538,600.00 260,910.00 0.62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5,196,190.00 5,196,190.00

资产总计 199,473,970.51 210,409,194.81 10,935,224.30 5.48

三、流动负债 6,765,582.17 6,765,582.17

四、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6,765,582.17

股东全部权益 192,708,388.34 203,643,612.64 10,935,224.30 5.67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经省国贸集团按规定核准。

（二）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的评估结果，贵州拜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03,643,612.64元，本公司持有贵州拜特

公司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203,643,612.64元。 据此，本公司拟以评估价值203,643,613元为底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贵州拜

特公司100%股权。

五、本次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1、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助力产品结构调整

2017-2019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限制中药注射液，相关产品可能进一步面临被重点监控和调出医保的风险。 贵州拜特公司核心产品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于2019年从各省市医保目录中被移出，受此影响占其营收规模95%的丹参川芎嗪注射液销售出现大幅下滑，至2019年

12月底已停止生产。 如转让贵州拜特公司股权完成，公司可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布局发展中药植物药、化学药和健康消费产品等主

营业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聚焦大品牌大品种战略，推动公司主业发展

贵州拜特公司除核心产品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外，其他产品短期内难以弥补丹参川芎嗪注射液销量下滑的业绩损失，且现有产品结构

已不符合大品牌、大品种战略。 因此，处置贵州拜特公司回拢资金，可以集中资源加快公司大品牌和大品种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推动公司

整体主业发展。

3、清理低效资产，摆脱子公司亏损包袱

截止目前，贵州拜特公司生产活动已经停止，其员工工资及福利支出、厂房设备的折旧摊销及日常维护等固定费用导致贵州拜特公司

持续亏损，且短期内难以改善。 本次公司拟转让贵州拜特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及时清理低效资产、摆脱子公司亏损包袱，进一步调整优

化资源配置。

综上，鉴于外部政策、市场变化和整合的不确定性等，公司转让所持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及进一步聚焦于

公司中药大健康产业核心业务发展战略，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主要影响

1、业务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以中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交易产生的损益影响

因此次挂牌底价20,364.36万元较截止2021年8月底贵州拜特公司账面净资产金额18,432.04万元高出1,932.32万元， 因此本次交易

如能完成，预计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准，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若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存在股

权转让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事项不涉及贵州拜特公司债权债务处置和员工安置问题，贵州拜特公司职工劳动关系不因

本次转让发生改变。

2、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拟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公司转让贵州拜特公司100%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及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等流程，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持续披露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合并）》（天健审[2021]9255号）；

3、《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

评报〔2021〕566�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0日


